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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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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3286][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bookmark62][bookmark: _Toc429][bookmark: _Toc20260]总则
[bookmark: _Toc18231]（一）编制目的
为规范向阳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性生产安全事故危害，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27752][bookmark: _Toc8040][bookmark: _Toc28582]（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25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88号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81号修订）
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5.《国家生产安全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务院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
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
7.《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公布，2013年国务院令第645号修订）
8.《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第2号令）
9.《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黑政办发〔2024〕12号）
10.《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11.《黑龙江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黑龙江省人民政府2018年12月20日发布）
12.《佳木斯市向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佳木斯市向阳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0405][bookmark: _Toc7663][bookmark: _Toc23576]（三）工作原则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分级应对，属地为主、条块结合，依法规范、科学处置的原则。
统一指挥，密切合作。有关部门、救援队伍要服从全区的统一指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在危险化学品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情况，以救人为重点，集中力量开展救援工作。
企业自救与社会救援相结合。发生伤亡事故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应立即组织应急队伍进行抢险，并做到边抢险边报告，防止事故扩大；及时动员就近社会力量参与救援。
属地为主，区域化救援。各街道办事处或村屯辖区内发生危险化学品伤亡事故时，首先向区政府报告，启动区级政府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bookmark: _Toc31909][bookmark: _Toc4039]共同协作，快速救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支持、配合事故救援，并提供事故施救所需的一切便利条件。
（四）适用范围
向阳区管辖区域内发生的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燃烧、中毒或窒息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适用于本预案。
[bookmark: _Toc16130][bookmark: _Toc24627][bookmark: _Toc27989]二、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分析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Toc31703][bookmark: _Toc191][bookmark: _Toc18298]（一）现状及风险分析
全区共有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20家左右，都是小规模零售单位，包括汽油、柴油、农药、危化品、化学试剂、油漆、氧气乙炔等。
1.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管理重点是经营、储存单位。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也比较多，大部分使用量不大，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2.危险化学品固有的理化性质决定，所有的危险化学品如果管理不当，都可能引发事故。
3.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类型包括：泄漏、火灾、爆炸中毒，事故具有蔓延迅速、危害严重、影响广泛的特点。
4.事故涉及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装卸、运输、使用和废弃等多个环节。
[bookmark: _Toc15480][bookmark: _Toc1810][bookmark: _Toc12868]（二）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类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指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装卸、运输、使用和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过程中因危险化学品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的事故。常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类别如下：
1.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指燃烧物质主要为危险化学品的火灾事故。
2.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指危险化学品发生化学反应的爆炸事故，以及危险化学品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事故。
3.危险化学品中毒和窒息事故：主要指人体吸入、食入或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或者化学品反应的产物而导致的中毒和窒息事故。具体包括：吸入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呼吸道）、接触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皮肤、眼睛等）、误食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消化道）以及其他中毒和窒息事故。
4.危险化学品灼伤事故：主要指腐蚀性危险化学品意外地与人体接触，在短时间内即在人体接触表面造成明显破坏的事故。具体包括：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和其他不显酸碱性的腐蚀品。
5.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主要指气体或液体危险化学品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泄漏，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容易造成重大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
6.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不能归入上述5类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主要是指危险化学品的险肇事故，即危险化学品发生了人们不希望的意外事件，如盛装危险化学品的罐体、车辆倾倒或倾覆，可能但未发生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伤、泄漏等事故。
[bookmark: _Toc14194][bookmark: _Toc17882][bookmark: _Toc20778]（三）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划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具体分级标准见附件1。
[bookmark: _Toc7045][bookmark: _Toc10890][bookmark: _Toc4188]三、组织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26614][bookmark: _Toc16020][bookmark: _Toc3983]（一）应急指挥机构
1.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
2.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事故单位、事故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村屯等及时报告区政府值班室、区应急局，区政府值班室、应急管理局立即报告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成立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全区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使用、装卸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对。
[bookmark: _Toc1221][bookmark: _Toc9973][bookmark: _Toc15543]（二）应急救援机构及职责
1.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总指挥：主管行业副区长
区应急局局长
主要成员：区委宣传部
区应急局
区发改局
区工信局
区教育局
区民政局
区财政局
区人社局
区住建局
区水务局
区商务局
区卫健局
区市场局
区城管局
向阳公安分局
向阳交警大队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营商局
区审计局
向阳生态环境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分局
区信访局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区文旅局
各街道办事处
各村屯
相关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办公室主任：区应急局局长兼任。
（1）应急指挥部职责
①负责事故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终止。
②负责事故现场的救援指挥和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
③指挥、协调全区救援队伍和物资，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灾难的预防、控制和救援。
（2）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①传达应急指挥部的决策、决定。
②整理事故现场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危险特性等资料，为应急指挥部决策、决定提供依据。
③提供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物资、救援队伍信息。
2.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区委宣传部：根据应急指挥部安排，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新闻报道、媒体记者组织、管理和引导工作；负责相关新闻稿件的审阅、批准。
（2）区应急局：负责事故救援的综合组织、指挥协调；负责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工作的监督；调拨用于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的救灾物资；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信息汇总、上报。
（3）区发改局：将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纳入规划。
（4）区工信局：组织协调事故救援所需工业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保障；负责协调供电、通讯等保障到位；做好抢修现场的供电、通讯设施和提供相关设备的准备工作。
（5）区教育局：组织、指导教育系统的危化事故预防及应急管理工作；按要求完成应急指挥部指派的应急处置工作。
（6）区民政局：负责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因救援救灾受伤或牺牲人员残疾等级和牺牲性质进行认定，并予以优待、抚恤和补助。
（7）区财政局：按规定落实政府安全生产投入，保证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经费；负责应急救援资金安排和拨付。
（8）区人社局：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沟通，督促事故单位做好与生产安全事故有关的工伤申报、认定等工作。
（9）区住建局：组织、协调、处置分管行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提供施救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负责液化石油气事故抢险、工程抢险专业保障工作；负责与市住建局协调处理天然气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0）区水务局：组织协调本系统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
（11）区商务局：负责组织协调受灾地区生活必需品的渠道储备、供应工作。
（12）区卫健局：组织、协调事故应急医疗救援，及时抢救受伤人员；负责事故区域的卫生防疫。
（13）区市场局：负责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部门联系，配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事发单位与特种设备有关的技术、设备、产品的检测和鉴定。
（14）区城管局：按要求完成指派的应急处置工作，比如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和拆除危险化学品企业周边违章建筑等。
（15）向阳公安分局：负责指导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负责事故发生区域的社会治安保障工作；负责对事故单位相关责任人的控制；负责按需要组织群众安全转移工作，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16）向阳交警大队：负责维护事故发生区域交通秩序，保证事故救援交通畅通。
（17）向阳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火灾扑救、人员搜救和事故现场危险物品清理，控制危险源，防止事故扩大及次生灾害发生，承担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救援任务。
（18）其他单位：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参加应急救援、应急处置工作。
（19）事故单位所在街道办事处、村屯：负责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指挥辖区内应急力量协助事故单位开展应急救援；负责事故应急救援人员的生活保障；负责受到事故影响人员的临时安置。
（20）专家组：主要由危化、建筑、气象、国土资源、环保、法律等领域专家组成。职责是对事故应急处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持。
3.应急工作机构及职责
（1）抢险救援组
组成：区安防委指定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区应急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向阳消防救援大队、供电、供水、通讯、燃气等单位救援人员。
职责：应急救援、危险源控制；火灾扑救、清理现场；受伤、被困人员救护。
（2）医疗救护组
组成：区卫健局
职责：组织专业救护机构、人员开展现场救护、卫生防疫等工作。
（3）安全保卫组
组成：向阳公安分局、向阳交警大队
职责：向阳公安分局负责保护事故现场、维护现场秩序、安全保卫和群众疏散；向阳交警大队负责事故现场的交通指挥和交通管制工作。
（4）工程抢险组
组成：区住建局牵头
职责：对事故现场的工程和周边被损毁的公共设施进行抢修；抢修电力设施，恢复电力供应；抢修通讯设施，尽快恢复通讯。
（5）物资供应组
组成：区财政局、区商务局、区工信局、事故单位所在街道办事处、村屯
职责：根据事故处置需要，及时提供资金、物资、装备、食品等后勤服务和应急资源保障。
（6）通讯联络组
组成：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工信局
职责：统一发布事故信息，客观、公布事故进展、政府举措、公共防范措施；后续信息发布；区工信局负责事故现场与救援指挥部的通讯联络。
（7）交通运输组
组成：向阳交警大队牵头
职责：向阳交警大队负责事故现场的道路交通管理、管制；组织运送救援人员、受灾人员、救援设备和物资、运送受伤人员的车辆优先通行。
（8）技术支持组
组成：由区应急局牵头
职责：负责组织专家制定事故救援方案；分析事故信息和灾害情况；提出救援技术措施，为救援指挥部决策提出科学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控制和防止事故扩大的措施；为恢复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9）调查评估组
组成：区应急局牵头
职责：及时查明事故经过及原因，总结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评估事故损失。
（10）善后处理组
组成：事故单位及所在街道办事处或村屯组织牵头
职责：实施救助、补偿、抚慰、抚恤等工作，安置、处理在事故中死亡、受伤、受灾人员；接受和管理社会各界捐赠；提供心理咨询辅导和司法援助；预防、解决事故引发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bookmark: _Toc23233][bookmark: _Toc5890][bookmark: _Toc843]四、风险管控
向阳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通过系统性地识别、评估、控制和监控危险化学品潜在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可能造成的损失，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范。
[bookmark: _Toc18377][bookmark: _Toc1136][bookmark: _Toc4258]（一）风险识别与评估
1.全面风险识别：区政府组织各专项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依据本预案总则部分对事故灾难事件的分析，结合辖区人口、产业、地理、气候等特点，定期开展全面风险调查。
2.识别范围：覆盖全区各危化行业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和社会生活环节，重点针对危险化学品单位、商业综合体、交通枢纽、人员密集场所、城市生命线工程（供水、供电、供气、通讯）以及松花江沿岸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
3.识别方法：综合运用隐患排查、专家检查、舆情分析、案例复盘、公众反映等方式，动态更新风险源信息。
4.科学风险评估：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估，确定风险等级。
5.评估标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两个维度，参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对风险进行综合研判。
[bookmark: _Toc24596][bookmark: _Toc30042]6.风险分级：根据评估结果，将风险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级，并建立《向阳区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分类分级清单》，作为精准施策的依据。
[bookmark: _Toc32114]（二）风险控制与治理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实行风险分级管控，采取以下针对性控制措施，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为：
1.消除风险：优化城市规划布局和产业政策，从源头上消除重大风险。对无法消除的重大危险源，鼓励采用先进危化工艺、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确保安全生产经营。
2.技术控制：在重点单位、重点场所和重要设施中，加强危化安全设施建设，如安装自动灭火系统、安全监控报警装置、抗震加固结构等，提升物防技防水平。
3.管理控制：危化行业主管部门、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4.分级负责：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重大风险由区政府和区行业主管部门重点管控；较大及一般风险由各街道办事处发现后上报，由相关部门负责监管，各街道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问题处置或临时性处置措施，跟踪后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配合相关部门联合执法；企事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管控危险化学品风险。
5.隐患排查：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对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限期整改，实现闭环管理。
6.应急准备：对于无法彻底消除的风险，通过编制应急预案、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应急演练、建设应急队伍等措施，做好应急准备，降低事件发生后的损失。
7.宣传与培训：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教育，普及风险防范、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提高全社会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
[bookmark: _Toc6801][bookmark: _Toc10716][bookmark: _Toc24878]（三）监控与更新
1.动态监测：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危化品重大风险和重点危险源进行动态监测和跟踪。各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村屯应定期对职责范围内的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定期评审：建立风险动态评估机制。区政府定期组织全区风险形势分析会商。当出现法律法规变化、城市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升级、重要设施建设等情形时，应及时组织重新评估，更新风险清单与管控措施。
[bookmark: _Toc746][bookmark: _Toc12671][bookmark: _Toc25453]五、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18222][bookmark: _Toc932][bookmark: _Toc23709]（一）事故预防
1.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评价制度。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从源头上严把危险化学品企业准入关口，防止和减少事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区应急局要加大对危险化学品企业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完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街道办事处或村屯必要时要做好相关情况的摸排及线索报送，强化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防范意识，减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风险。
3.建立安全隐患有奖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政府和区应急局报告和举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问题。有关部门接到报告、举报后，应立即协调相关部门、单位进行隐患的调查与处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4.各街道办事处或村屯应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做好辖区内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企业管理层的安全意识。
5.各危险化学品企业必须根据本预案和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实施有效控制，减少事故损失。
6.各危险化学品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按照《黑龙江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日常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做好安全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做好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bookmark: _Toc25336][bookmark: _Toc18620][bookmark: _Toc26976]（二）事故风险监测
区应急局作为危险化学品企业的行业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村屯一并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的监测。
1.建立危险化学品企业档案，实施分类监管，对重大危险源企业、重点监管企业加大检查力度。
2.对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安全隐患进行调查、登记、分级分类管理，督促企业进行整改。
3.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4.对可能引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其他事故灾害信息进行监控。
5.对已经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展趋势进行监控。
6.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定期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发现的事故隐患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档案，实施监控、治理。
[bookmark: _Toc13212][bookmark: _Toc20711][bookmark: _Toc17513]（三）事故预警
1.预警分级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预警按照事故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事故预警级别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1）红色（Ⅰ级）：预计可能发生特别重大（Ⅰ级）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故会随时发生，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2）橙色（Ⅱ级）：预计可能发生重大（Ⅱ级）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3）黄色（Ⅲ级）：预计可能发生较大（Ⅲ级）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4）蓝色（Ⅳ级）：预计可能发生一般（Ⅳ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2.预警信息发布
（1）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或者已经发生并有扩大的趋势时，区应急局组织相关人员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进行评估，预测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扩大的可能性，预测影响范围和强度等，确定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级别。
（2）预警级别由区应急局提出，经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批准后公布。
（3）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手机、信息网络、电子显示屏、警报器、宣传车等方式进行。
（4）对特殊人员、特殊场所及警报盲区，应采取指定专人传递预警信息的方式，确保信息接收。
（5）预警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发布机关、时间、事件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警示事项、相关措施和咨询电话等。
3.预警行动
（1）危险化学品单位发生泄漏或者火灾、爆炸事故，或者有关部门收到可能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后，应及时向区应急局报告。区应急局立即报告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预警信息，并成立应急指挥部。
（2）蓝色（Ⅳ级）预警信息发布后，区政府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或村屯）、事故主管单位、相关单位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应时刻关注预警信息更新，加强事态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工作；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在现场待命，准备好应急物资，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故或者参加应急救援；事故所在街道办事处或村屯组织内部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备战状态；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收集到的监测、预报信息及时进行研判，做好启动本预案Ⅳ级响应程序的准备，必要时召集专业应急指挥人员、相关专家待命，时刻准备到现场指挥或协助应急救援行动。
（3）如果Ⅳ级响应没有控制事态发展，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报告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申请提高预警级别。
（4）黄色等级（Ⅲ级）预警信息发布后，应急指挥部主要成员24小时值班，区内专业救援队伍、其他企业的兼职救援队伍应随时待命；专家组全体待命；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把接收到的救援信息立即报送给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以便及时会商，启动Ⅲ级响应。
（5）如果Ⅲ级响应无法控制事态发展，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将情况报告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申请提高预警级别。
（6）橙色（Ⅱ级）预警发布后，区安防办应及时向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申请人员、物资支援，准备启动Ⅱ级响应。
（7）如果Ⅱ级响应无法控制事态发展，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将情况报告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经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批准，提高预警级别。
（8）红色（Ⅰ级）预警信息发布后，市应急指挥部申请黑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申请人员、物资支援，准备启动Ⅰ级响应。
4.预警级别调整
（1）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展态势和应急处置情况，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可视情况对预警级别作出调整。
（2）涉及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须报区委、区政府批准。
（3）需要升级响应的，区政府、区应急局分别向市政府、市应急管理局报告。
[bookmark: _Toc20019][bookmark: _Toc14048]（4）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预警类别、级别、预警单位或位置、可能发生的风险类别、严重程度等。
[bookmark: _Toc31686]六、事故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7301][bookmark: _Toc27098][bookmark: _Toc5071]（一）事故单位报告及处置
1.危险化学品企业发生事故后，现场人员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同时要积极开展自救和互救。
2.事故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启动企业内部的应急预案，组织内部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并在15分钟内向区应急局、街道办事处（或村屯）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或较大涉险事故还应同时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如发生火灾事故，应立即拨打119电话报警。
[bookmark: _Toc20388][bookmark: _Toc12939][bookmark: _Toc23986]（二）事故信息上报
1.应急管理局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在接到一般事故报告后半小时内，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同时报告区政府。区政府应立即报告市政府。
2.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在接到较大以上事故或较大以上涉险事故报告后1小时内，直接上报省应急管理厅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同时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区政府。区政府应立即报告市政府。
3.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主动向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有关部门提供与事故应急处置有关的资料。
4.如果事故灾难可能危及毗邻的地区，要及时通报并加强联系和协调。
[bookmark: _Toc30274][bookmark: _Toc14727][bookmark: _Toc11208]（三）事故报告的主要内容
1.生产经营单位、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区政府应按照下列内容报告事故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2）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简要经过（包括抢险救援情况）；
（4）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
（5）事故现场草图；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2.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应先使用电话快报；30分钟内补报全面的文字报告（包括事故现场草图）。电话快报包括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名称、地址、性质；
（2）事故发生时间、地点；
（3）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bookmark: _Toc1369][bookmark: _Toc6555][bookmark: _Toc7573]七、组织自救互救
[bookmark: bookmark63][bookmark: _Toc23406][bookmark: _Toc26964][bookmark: _Toc2138]（一）分级响应
在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应急响应级别原则上分为Ⅰ级响应、Ⅱ级响应、Ⅲ级响应、Ⅳ级响应。
1.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1）造成1人死亡（含失踪），或5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响应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1）造成2人死亡（含失踪），或5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响应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3.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超出区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3）事故影响超出向阳区行政区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4）市政府认为有必要响应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4.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10 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已经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3）超出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26132][bookmark: _Toc5787][bookmark: _Toc13712]（二）响应程序
1.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1）危险化学品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企业负责人立即组织内部应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
（2）如果内部救援力量不足无法控制事态发展，或者事故有扩大风险，事故单位负责人应立即拨打119联动报警电话，请求专业救援队伍支援。区内承担应急救援职责的部门随时做好参加应急救援的准备。
（3）区应急局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报告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负责人。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及时成立应急指挥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对事故应急救援给予技术指导。
（4）各街道办事处或村屯、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并实施本部门应急预案，协调组织应急力量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
（5）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后，区应急指挥部或其他有关应急指挥机构组织、指挥、协调、调度所属区域内有关应急力量和资源，统一实施应急处置。
2.Ⅲ级应急响应启动
（1）如果Ⅳ级应急响应没有快速控制事态发展，或者事故范围扩大，或者影响到周边其他行政区域，应急指挥部应及时申请，经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批准后升级为Ⅲ级响应。
（2）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其他成员及应急队伍立即成立现场指挥部，调动区内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援。
（3）必要时总指挥赴事故地点亲自指挥，各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辖区内所有的应急救援力量应听从指挥。
（4）超出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应急指挥部及时上报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由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报请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进行支援或启动市级应急预案。
3.Ⅱ级应急响应启动
（1）如果Ⅲ级应急响应没有控制事态发展，或者事故影响范围继续扩大，经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批准，升级为Ⅱ级应急响应。
（2）Ⅱ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主要成员带领市应急救援队伍参加应急救援行动。
（3）应急救援行动应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直接指挥下进行。
（4）区应急指挥部主要成员指挥区内所有的救援队伍、救援物资投入到应急救援行动中。
（5）超出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及时报请省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省级应急预案。
4.Ⅰ级应急响应启动
（1）Ⅰ级响应需经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批准，经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批准后启动。
（2）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后，在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直接指挥下开展救援行动。
（3）区应急指挥部指挥区主要成员指挥区内所有的救援队伍、救援物资投入到应急救援行动中。
（4）需要应急管理部参与救援指挥时，由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申请。
5.发生在本区范围内的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如果不具有扩散性，无需抢救人员，未造成环境危害，可不全面启动应急响应，直接进入善后处理、事故调查程序。
[bookmark: _Toc18851][bookmark: _Toc1549][bookmark: _Toc6819][bookmark: bookmark64][bookmark: _Toc19844][bookmark: _Toc11275]八、现场管控
[bookmark: _Toc19940]（一）先期处置
1.专业救援队伍接警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根据事故单位提供的信息展开现场处置。
2.按照不同的事故类型，采取紧急处置的措施：断电、断气、对泄漏物进行收集、扑救火灾等。
3.救援队对被困的人员实施救援。
4.了解事故现场周边的情况，清除可能影响救援甚至可能造成事故扩大的物资、能源等因素。
5.事故单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村屯等，应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协助涉事企业做好营救受伤害人员、搜寻、疏散、撤离、临时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协助公安等部门做好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 封锁危险场所等措施，维护社会秩序。及时向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6.做好事故现场的风险分析，确定人员疏散、交通控制、救援物资供应、受伤人员安置等方案。
7.事故影响可能超出本单位范围的，事故单位要及时将险情通报给周边单位和人员。
8.事故单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村屯组织社会力量协助救援，包括自救互救、协助维持秩序等。
[bookmark: _Toc5639][bookmark: _Toc16967][bookmark: _Toc21573]（二）应急救援机构的行动
各应急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在应急指挥部的指挥下参加救援行动。
1.抢险救援：在掌握现场实际情况及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救援方案并实施；要记录好进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确保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协助受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开展危险化学品处置、火灾扑救、工程加固等工作，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
2.医疗救护：在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医疗点，为事故受伤人员、抢险救援人员、受灾群众提供紧急处置，将伤者送往医院实施治疗。
3.安全保卫：根据现场指挥部、专家的意见确立隔离区，将警戒隔离区内与救援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疏散过程中应避免穿过危险区，指导疏散人员就地取材，用毛巾、口罩、湿布等捂住口鼻，采取简单有效的防护措施。设立隔离区警示标志，对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实施交通控制。
4.工程抢险：工程抢险组按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保证救援所需水、电供应。
5.现场监测：向阳生态环境局负责协调市生态环境局提供应急支援，做好事故现场的环境监测，提供动态监测信息。
6.通讯联络：协调通讯部门保证救援现场的通讯畅通，确保救援人员和指挥部保持及时联络。
7.物资供应：按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确保救援所需物资、装备、食品等资源供应到位。
8.技术支持：专家组现场待命，随时了解救援信息，为救援方案的调整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22998][bookmark: _Toc24761][bookmark: _Toc26475]（三）指挥与协调
启动Ⅲ级或Ⅲ级以上响应后，按照事故类型，应急指挥部有关人员立即进入应急岗位，组织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成立由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及有关成员单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街道办事处和事故单位组成的现场指挥部，负责指挥与协调应急救援工作。有关部门及其专业应急指挥机构按照部门预案规定的程序，组织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参加应急救援。
区安防办根据事故灾难情况开展应急救援协调工作，通知有关部门及其应急机构、救援队伍前往事故现场提供增援或物资保障。有关应急队伍在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共同实施抢险救援和紧急处置。
现场指挥部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组织、协调、指挥工作。
现场指挥部成立前，事发单位和先期到达的应急救援队伍迅速有效实施先期处置，事故发生地街道办事处负责协调，全力控制事故灾难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和偶合事故（事件）发生，控制或切断事故灾害链。
[bookmark: _Toc21857][bookmark: _Toc13295][bookmark: _Toc15148]（四）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救援人员根据需要，携带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做好安全防护，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和离开事故现场必须做好出入登记。区安防办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bookmark: _Toc29921][bookmark: _Toc17984][bookmark: _Toc1669]（五）受事故影响的群众安全防护
向阳公安分局、区卫健局等部门做好事故区域环境、卫生检查、检测，负责群众疏散时的防护，具体为：
1.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2.监测事故区域的环境状况，现场环境指标可能危及人员健康安全时，及时报告应急指挥部。
3.迅速组织力量划定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疏散事故现场的群众。
4.确定群众疏散撤离的范围、路线、方式和程序，并落实具体部门负责实施。
[bookmark: _Toc5540][bookmark: _Toc14294][bookmark: _Toc18476]（六）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积极组织、动员、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
1.协助维护秩序。
2.运输伤员送医。
3.受事故影响的居民安置。
4.基本生活保障供应。
5.心理疏导等。
[bookmark: _Toc1435][bookmark: _Toc30302][bookmark: _Toc3719]（七）事故现场检测与评估
现场指挥部要根据事态发展情况，组织危化、建筑、气象、环保等方面的专家分析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措施。
[bookmark: _Toc8274][bookmark: _Toc18315][bookmark: _Toc14231]（八）现场处置注意事项
1.火灾事故处置：
（1）根据火灾爆炸发生位置、危险化学品性质及火势扩大的可能性，综合考虑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及火灾可能对周边的影响，确定警戒范围，及时疏散外围群众，禁止无关人员入内，并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2）根据火势及时通知专业的消防救援队伍、专家、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或立即赶赴现场。
（3）制定灭火方案。现场指挥部组织事发单位、专家和各救援工作组制定灭火方案时，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的性质确定灭火方法。
（4）实施灭火。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隔热、隔烟、防辐射的个体防护装备。出现意外情况时立即组织救援人员撤离。
（5）现场监测。根据风向变化调整救援人员位置。
（6）救援方案调整。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方案。
2.爆炸事故处置：
（1）确定爆炸位置、引发爆炸的物质类别及爆炸类型，初步判断二次爆炸发生的可能性。
（2）物理爆炸应关注爆炸装置的工作温度、压力及相邻装置的运行情况，防止相邻装置发生二次爆炸。
（3）化学爆炸应确保警戒区内停电、停火，避免现场出现点火源。抢险救援组进入危险区前应将地面喷湿，防止摩擦、撞击产生火花。这时应避免泄漏的易燃液体随水流扩散。
（4）及时疏散外围群众，禁止无关人员入内，并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5）当危险化学品泄漏时，环境保护部门应做好现场泄漏物质浓度检测工作。
（6）救援方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3.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
（1）确定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及性质（主要是沸点、闪点、爆炸极限等）、泄漏源的位置及泄漏现场点火源情况。
（2）确定警戒范围。隔离外围群众、疏散警戒范围内的群众，设立警戒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3）调集相应的消防救援队伍、专家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4）现场指挥部根据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等），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5）环境保护组检测泄漏物质是否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加强现场大气、土壤、气象信息等监测，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6）专家组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预测泄漏扩散趋势，确定主要的控制措施（如堵漏、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7）出现意外情况，现场指挥部应立即组织救援人员撤离。
（8）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将现场情况报应急指挥部。
4.有毒物质泄漏事故现场处置：
（1）立刻进行疏散。现场指挥部应根据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泄漏源的位置，并考虑风速风向、泄漏量、周围环境等确定警戒范围，警戒范围宜大不宜小。安全保卫组尽快疏散警戒范围内的群众，并做好个体防护。
（2）需要发布预警信息的事故按照《佳木斯市向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执行。
（3）调集医疗急救力量、企业应急救援队伍、专家、消防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4）向阳生态环境局负责根据实时检测结果确定泄漏物质是否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5）专家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情况及现场监测的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
（6）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将现场情况报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6514][bookmark: _Toc2186][bookmark: _Toc20966]（九）信息发布
应急指挥部负责对事故发生、救援及调查、原因分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整理，报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按照相关程序由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发布的信息力求准确、客观、全面，并根据事故处置进展，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6521][bookmark: _Toc10364][bookmark: _Toc29007]（十）响应终止
根据掌握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确认事故现场得以控制，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得到消除后，现场指挥部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由应急指挥部确定响应终止。
响应结束后，应通知相关单位和公众。
应急期结束后，各有关单位必须及时补充物资和器材，重新回到应急准备状态。
[bookmark: _Toc11776][bookmark: _Toc31643][bookmark: _Toc29137]九、应急处置措施
[bookmark: bookmark65][bookmark: _Toc21560][bookmark: _Toc20366][bookmark: _Toc30544]（一）善后处置
1.区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参加、组织、指导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善后处置工作。
2.因事故救援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物资，应当及时返还，造成损坏或无法返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或做出其他处理。
3.相关部门和事故发生单位要妥善处理事故伤亡人员及其家属的安置、救济、补偿和保险理赔。
4.参加救援的部门、单位应认真核对参加应急救援的人数，清点救援装备、器材，核算救援发生的费用，整理保存救援记录、图纸等资料，各自写出救援报告，上报区应急局；当发生Ⅲ级及以上事故时，还应向市应急局报告。
5.事故单位做好污染物的收集、清理与处理等工作。
6.区政府各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单位、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消除事故后果和影响，安抚受灾和受影响人员，确保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30674][bookmark: _Toc10621][bookmark: _Toc4403]（二）事故调查
事发后，调查评估组要及时调查取证、分析事故原因、认定事故责任，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提出处理建议意见。
1.调查机构：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评估组或授权相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有关部门（单位）应配合上级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2.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3053]（三）总结与评估
1.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善后处置结束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有关部门要及时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并上报。
2.调查评估组应当单独设立应急处置评估组，专职负责收集、整理应急救援工作的记录、方案、文件等资料，对应急救援预案的启动、决策、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全过程进行评估，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应急响应结束后一个月内，将总结评估报告上报给区政府。
3.国家、省、市应急指挥机构参与指挥、救援的较大、重大、特别重大事故，分别由市政府、省政府、国务院组织事故调查，区政府、事故单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村屯、事故单位负责协助调查，积极提供真实的资料，对上级调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bookmark: _Toc4376][bookmark: _Toc3976][bookmark: _Toc30424]（四）恢复与重建
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受到影响的街道办事处或村屯、事故单位应结合调查评估情况，立即组织制订恢复与重建计划，及时恢复社会秩序，修复被破坏的市政、生产经营等基础设施。
[bookmark: _Toc5779][bookmark: _Toc21462][bookmark: _Toc26663]十、队伍物资保障
[bookmark: bookmark66][bookmark: _Toc18723][bookmark: _Toc4190][bookmark: _Toc797]（一）信息保障
区应急局掌握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和救援力量信息数据资料。紧急情况发生后，通讯公司可以充分利用有线、无线电话、卫星等手段，保障救援有关单位与人员的通讯畅通。必要时，将通讯传输设备设在事故救援现场。
[bookmark: _Toc26809]（二）应急队伍保障
危险化学品企业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依法制定应急预案、组建专、兼职的抢险救援队伍，并有针对性的开展应急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掌握本企业事故风险和应急处置方法。
区政府负有公共应急救援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提高装备水平。
[bookmark: _Toc23654][bookmark: _Toc29851][bookmark: _Toc25906]（三）救援装备和物资保障
应急指挥机构掌握本专业的特种救援装备情况。
全区所属区域内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有关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
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业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建立突发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并定期检查，保持完好。
[bookmark: _Toc6689][bookmark: _Toc24913][bookmark: _Toc11244]（四）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工作，必要时，开启特别应急通道，确保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特殊情况下，由向阳交警大队对现场及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应急救援工作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28719][bookmark: _Toc6848][bookmark: _Toc14385]（五）医疗卫生保障
卫健局负责组织医疗卫生救援行动，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水平，并拟定医疗救护保障计划。根据需要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医疗卫生应急工作，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
[bookmark: _Toc29289][bookmark: _Toc24264][bookmark: _Toc10093]（六）治安保障
向阳公安分局负责组织警力，对事故灾难现场进行治安警戒和管理，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维持现场秩序，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救援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危化品生产事故发生地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组织应当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防联防，协助公安部门实施治安保卫工作。
[bookmark: _Toc8866][bookmark: _Toc2090][bookmark: _Toc20319]（七）资金保障
全区所属区域内危险化学品企业、负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职责的部门按照有关预案和规定程序保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的经费。
必要时，区财政局及时启用财政预备费，保障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经费。
[bookmark: _Toc16999][bookmark: _Toc8524][bookmark: _Toc14026]（八）社会动员保障
事故单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村屯根据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并负责协调保障；区安防办调用事故单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村屯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增援，有关部门、单位提供必要保障。
[bookmark: _Toc19382][bookmark: _Toc29478][bookmark: _Toc10893]（九）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或者建立与本地人口密度、规模相适应的紧急避难场所。紧急状态下，区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可以设置临时避难场所。
[bookmark: _Toc16236][bookmark: _Toc6462][bookmark: _Toc30689]（十）公共基础设施保障
区住建局按照职责做好事故区域煤、电、油、气、水等基础物资供给，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恢复。
[bookmark: _Toc28109][bookmark: _Toc32687][bookmark: _Toc18248]十一、监督管理
[bookmark: bookmark67][bookmark: _Toc6911][bookmark: _Toc23774][bookmark: _Toc17259]（一）宣传教育
1.区委宣传部、区应急局负责组织安全生产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的宣传工作。
2.街道办事处或村屯负责本地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安全防范意识。
3.危险化学品企业与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社区建立互动机制，向周边群众宣传相关应急知识。
4.区应急局要通过媒体将事故灾难应急报警电话、自救互救、防灾救灾常识告知公众。
[bookmark: _Toc9854][bookmark: _Toc7549][bookmark: _Toc2568]（二）培训
1.按照“分级管理 ”的原则，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各专业应急机构及救援队伍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和在岗定期复训，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指导。
2.有关部门和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搞好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30756][bookmark: _Toc11923][bookmark: _Toc31962]（三）演练
1.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屯至少每两年组织一次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2.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经营、储存、运输企业等，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3.应急救援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评估、总结，验证应急预案的适用性，并及时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演练评估报告在20个工作日内上报区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7025][bookmark: _Toc23309][bookmark: _Toc16772]（四）监督检查与奖惩
区应急局对本预案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应急措施到位。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实行党政领导共同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在应急处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迟报、瞒报、漏报和谎报重要情况、事故救援不力及其他失职、渎职行为，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3964][bookmark: _Toc27589][bookmark: _Toc30468]（五）修订与更新
区应急局每三年组织一次预案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本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当以下情形发生时，区安防办应及时组织修订、完善本预案，并经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审核后，上报区政府审批后执行：
1.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在应急演练和事故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应急响应分级等内容变更的，修订工作应按照有关应急预案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bookmark: _Toc5913][bookmark: _Toc18207][bookmark: _Toc10418]（六）解释与批准
本预案由区应急局负责按照有关规定牵头组织编制与解释；经区政府批准，由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各相关部门执行。
[bookmark: _Toc7652][bookmark: _Toc6972][bookmark: _Toc18404]（七）预案实施
[bookmark: _Toc3531][bookmark: _Toc15523]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6564][bookmark: _Toc14746]十二、附件
[bookmark: _Toc12449]附件：1.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级
2.风险分级管控及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9256][bookmark: _Toc14486]附件1

[bookmark: _Toc28351][bookmark: _Toc32108]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划分为四级：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Ⅰ级）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者100人以上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
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的事故；
3.跨省级行政区的事故；
4.超出省区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事故；
5.国务院认为需要启动I级应急响应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Ⅱ级）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重大事故；
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事故；
3.跨市级行政区的事故；
4.超出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事故；
5.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Ⅲ级）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较大事故；
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00人以上、10000人以下的事故；
3.发生跨区级行政区的事故；
4.超出区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事故；
5.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Ⅳ级）
1.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区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事故。
本预案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 1 —

[bookmark: _Toc15518][bookmark: _Toc30363]附件2
[bookmark: _Toc21741][bookmark: _Toc23571]
风险分级管控及评价方法

LS法安全风险评价判定准则
1.风险矩阵法的主要内容是：识别出存在的风险，分析和评价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二者相乘，得出风险的风险值，确定风险级别，进而决定应当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数学表达式为：R=L×S，其中，
R代表风险值；
L代表风险事件发生可能性；
S代表风险事件后果严重程度。
2.风险事件发生可能性（L）取值
针对识别出的风险，对照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取其最大值作为最终L值，即满足若干条件之一时就取对应的L值，而无需满足所有条件。对照过程中，涉及到资料的，要见证到具体名称和条款；涉及到人员的，要具体到所有参与者。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用事件发生的概率表示，取值如下表所示：

风险事件发生可能性（L）参考取值表
	L
	参考频率
	人员情况
	设备设施、工器具及材料
	环境
状况
	规程和针对性管理方案

	5
	本企业一年内发生过
	无培训，无经验
	超期运行或超检验期
	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区域；存在或可能产生危害气体
	没有

	4
	本集团一年内发生过
	有培训但培训时间不够或未达成效果
	保护自动装置功能不完善，存在质量缺陷
	作业空间受限；作业立体交叉；恶劣气象条件；高空或在运行设备设施上作业
	有，但不完善，且只偶尔执行

	3
	本行业一年内发生过
	经验不足，多次出现差错
	基本完好，但安全装置不完善
	通风、光照或温度需要采取措施才能作业；周围有运行设备；立面有同时作业
	有，较完善，但只部分执行

	2
	全国范围一年内发生过
	偶尔出现差错
	总体完好，但有缺陷
	通风、光照或温度不影响作业；系统停运；同一作业面有其它作业
	有，完善，但偶尔不执行

	1
	从未发生过
	培训充分，经验丰富，安全意识强
	完好，无缺陷
	通风、光照良好，温度适宜；系统停运且周围无运行设备
	有，完善，严格执行


注：当缺少基础资料或者无法取得充分可靠的数据或者分析数据不具有成本效益性时，取值可参照类似性质、规模企业的业内平均水平。
3.风险事件后果严重程度（S）取值
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二个维度对风险事件后果严重程度进行评价取值，以最大值作为最终S值，即满足若干条件之一时就取对应的S值，而无需满足所有条件。

风险事件后果严重程度（S）参考取值表
	S
	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设备设施损坏

	5
	3人及以上死亡或7人及以上重伤
	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万元及以上

	4
	1-2人死亡或3-6人重伤
	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万元及以上，1000万元以下

	3
	造成1至2人重伤或3至6人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及以上，100万元以下

	2
	1至2人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一万元及以上，10万元以下

	1
	1至2人轻微伤
	直接经济损失在1万元以下



4.风险评价
风险评价是根据风险分析的结果，确定风险等级。
4.1风险值（R）
根据公式R=L×S计算出风险的风险值（R），并取最大值作为该风险的最终风险值（R）。

风险矩阵（R）
[image: ]
4.2风险等级
根据风险值（R）的大小，将风险由高到低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四个等级。

[image: ]

LEC法安全风险评价判定准则
表1 可能性（L）基准值
	序号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分值

	
	人员伤亡、火灾、设备损坏、生产中断、环境污染
	职业健康损害
	

	1
	如果危害事件发生，即产生最可能和预期的结果（100%）
	频繁：平均每6个月发生一次
	10

	2
	十分可能（50%）
	持续：平均每1年发生一次
	6

	3
	可能（25%）
	经常：平均每1～2年发生一次
	3

	4
	很少的可能性，据说曾经发生过
	偶然：3～9年发生一次
	1

	5
	相当少但确有可能，多年没有发生过
	很难：10～20年发生一次
	0.5

	6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尽管暴露了许多年，但从来没有发生过
	罕见：几乎从未发生过
	0.1



表2 暴露率（E）基准值
	序号
	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
	分值

	
	人员伤亡、火灾、设备损坏、生产中断、环境污染
	职业健康损害
	

	1
	持续（每天许多次）
	暴露期大于2倍的法定极限值
	10

	2
	经常（大概每天一次）
	暴露期介于1～2倍法定极限值之间
	6

	3
	有时（从每周一次到每月一次）
	暴露期在法定极限值内
	3

	4
	偶尔（从每月一次到每年一次）
	暴露期在正常允许水平和法定极限值之间
	2

	5
	很少（据说曾经发生过）
	暴露期在正常允许水平内
	1

	6
	特别少（没发生过，但有发生的可能性）
	暴露期低于正常允许水平
	0.5



表3 后果（C）基准值
	序号
	事故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
	分值

	1
	人员伤亡
	（1）造成死亡≥3人；或重伤≥10人。
	100

	
	设备损坏
	（1）造成设备或财产损失≥1000万元。
	

	
	生产中断
	（1）造成较大以上电力安全事故。
	

	
	环境污染
	（1）造成大范围环境破坏；
（2）造成人员死亡、环境恢复困难；
（3）严重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职业健康损害
	（1）造成3～9例无法复原的严重职业病；
（2）造成9例以上很难治愈的职业病。
	

	2
	人员伤亡
	（1）造成1～2人死亡；或重伤3～9人。
	50

	
	设备损坏
	（1）造成设备或财产损失在100万元到1000万元之间。
	

	
	生产中断
	（1）造成一般电力安全事故且中断安全记录。
	

	
	环境污染
	（1）造成较大范围的环境破坏；
（2）影响后果可导致急性疾病或重大伤残，居民需要撤离；
（3）政府要求整顿。
	

	
	职业健康损害
	（1）造成1～2例无法复原的严重职业病；
（2）造成3～9例以上很难治愈的职业病。
	

	3
	人员伤亡
	（1）造成重伤1～2人。
	25

	
	设备损坏
	（1）造成设备或财产损失在5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
	

	
	生产中断
	（1）造成内部统计事故。
	

	
	环境污染
	（1）影响到周边居民及生态环境，引起居民抗争。
	

	
	职业健康损害
	（1）造成1～2例难治愈或造成3～9例可治愈的职业病；
（2）造成9例以上与职业有关的疾病。
	

	4
	人员伤亡
	（1）造成轻伤3人以上。
	15

	
	设备损坏
	（1）造成设备或财产损失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
	

	
	生产中断
	（1）造成设备一类障碍。
	

	
	环境污染
	（1）对周边居民及环境有些影响，引起居民抱怨、投诉。
	

	
	职业健康损害
	（1）造成1～2例可治愈的职业病；
（2）造成3～9例与职业有关的疾病。
	

	5
	人员伤亡
	（1）造成轻伤1～2人。
	5

	
	设备损坏
	（1）造成设备或财产损失在2万元到10万元之间。
	

	
	生产中断
	（1）造成设备二类障碍。
	

	
	环境污染
	（1）轻度影响到周边居民及小范围（现场）生态环境。
	

	
	职业健康损害
	（1）造成1～2例与职业有关的疾病；
（2）造成3～9例有影响健康的事件。
	

	6
	人员伤亡
	（1）可能造成人员轻微的伤害（小的割伤、擦伤、撞伤）。
	1

	
	设备损坏
	（1）可能造成设备或财产损失在2万元以下。
	

	
	生产中断
	（1）造成设备异常。
	

	
	环境污染
	（1）对现场景观有轻度影响。
	

	
	职业健康损害
	（1）可能造成1～2例有健康影响的事件。
	



表4 风险等级（D=L×E×C）标准
	序号
	风险等级
	判定条件

	1
	重大风险
	D≥400

	2
	较大风险
	200≤D＜400

	3
	一般风险
	70≤D＜200

	4
	低风险
	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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